
山西省教育厅文件

晋教研〔⒛18〕 5号

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印发《全面落实研究生指导教师

立德树人职责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:

为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,全面落实《教育部

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》 (教研 〔2018〕

1号 )文件要求,我厅制定了《全面落实研究生指导教师立德树

人职责的实施方案》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要结合本单位实际,根据国家和省相关要

求,成立领导机构,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办法或实施细则,并汇

总本单位研究生导师遴选、管理、考核、奖惩等系列文件,形成

贯彻落实总结报告。实施细则、系列文件和总结报告一并装订成



册 (同 时扫描成 PDF格式电子版文件 ),于 9月 底前报省教育

厅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工作领导组办公室各案。

联 系 人:教育厅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处 李坤

联系电话 :O351-3O95127

电子信箱:xw丬yt@sxedu。 gov。cn

山西省教育厅

2018∠F8丿日23日

(此件主动公开 )



全面落实研究生指导教师立德树人职责的实施方案

为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,全面落实《教育部

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》 (教研 〔⒛18〕

1号 ,下称 《意见》)文件要求,切实加强和改进我省研究生导

师队伍建设,努力建设一支有理想信念、道德情操、扎实学识、

仁爱之心的研究生导师队伍,现结合我省实际,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-、 指导思想

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,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

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
“三个代表

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

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、制度自信、文化自信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

方针,把立德树人作为研究生导师的首要职责,不断深化学位与

研究生教育改革,全力推进破解研究生教育发展不平衡、不充分

的矛盾,努力提升山西高等教育发展的质量,为 山西转型发展培

养德才兼各、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专门人才。

二、总体要求

将导师立德树人职责落实于研究生培养各个环节,完善研究

生导师工作规范和要求,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,坚持教书和育

人相统一,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,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

统一,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,以德立身、以德立学、

以德施教。引导研究生导师遵循研究生教育规律,创 新研究生指

导方式,潜心研究生培养,全过程育人、全方位育人,做研究生



成长成才的指导者和引路人。

三、主要目标

强化导师的岗位意识,通过实行评聘分离建立与招生培养紧

密衔接的导师动态调整机制;强化导师育人责任,落实教师职业

规范,健全以导师为第一责任人的责权机制;加强导师培训,提

升指导能力,建立健全促进导师职业发展的体制机制;改革考核

制度,维护导师及导师组权益,完善奖惩机制。通过深化改革和

加强管理,进一步增强导师队伍的活力、动力和创造力,建设一

支政治素质过硬、师德师风高尚、业务素质精湛的高水平导师队

伍,充分发挥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主导作用,全面提高研

究生培养质量。

四、重点任务

(一 )启 动实施山西省“1ss1工程”立德树人建设计划。以

习近平总书记关于f‘好老师
”
系列讲话精神为指引,启 动高校教书

育人
“
好教师
”
推选工作,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;着力建设和支

持一批高校思政工作协同育人中心,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

想政治教育;着力建设和支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,建设一批马

克思主义理论省级重点学科,为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培

养更多高质量的理论人才队伍,推出更多有分量有价值的理论研

究成果。

(二 )建立健全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制度。按照
“
明确标准、

严格程序、公平公正、宁缺毋滥
”白勺原则遴选导师,制定科学严

格的遴选标准,打破论资排辈观念,突 出师德师风的考核,坚持

学术标准与德育水平并重、科研能力与科学道德并重、学术能力



与学风建设并重的原则,推动确保导师队伍整体稳定和不断优

化。建立省级研究生导师数据库,实施研究生导师各案制度。

(三 )全面启动研究生指导教师师德建设行动计划。建立健

全覆盖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师德建设体系。从 2019年起,各研究

生培养单位在聘导师签订师德承诺书,各单位为每名研究生导师

建立师德档案。实行师德考核负面清单制度,对师德失范的研究

生导师在导师聘任、评优评先、职称评聘等工作中实行一票否决。

定期选树、宣传一批师德建设先进典型,展现新时代研究生导师

队伍职业形象和精神风貌,形成强大正能量。

(四 )大力加强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评选工作。修订完善《山

西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评选办法》,设立奖励经费,突 出导师

在研究生人格品德示导、政治思想教导、科学前沿引导、科研方

法指导等方面的重要作用。引导各研究生培养单位以
“
优秀研究

生指导教师
”评选工作为牵引,宣传师德典型,树立师德榜样 ,

讲好师德故事,以期达到感召带动作用。推广优秀导师、优秀导

师团队的成功经验,以点带面,广泛推行。

(五 )着力实施
“学术不端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

”制。对于存

在严重学术不端行为或师德师风存在重大问题的研究生导师,按

照有关规定坚决取消导师资格,终止学科建设经费及其他研究生

教育资源的支持;本学科研究生存在学术不端和学位论文作假行

为的,直接追究导师和学科负责人的责任,并视其情节轻重,做

出约谈、通报、限招、停招、直至撤销导师资格的处理决定。

(六 )定期督查研究生指导教师立德树人职责落实情况。把

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落实情况纳入全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



督查范畴,定期开展对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落实情况的专项

督导检查。编制 《山西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年度报告》,定
期通报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关于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进

展情况。

五、组织实施

(一 )组织领导。全面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

精神,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在推进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中

担当主体责任和发挥领导核心能力。省教育厅成立由分管研究生

教育的厅领导担任组长、研究生处和教师工作处等部门参与的全

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工作领导组,负 责对全省研究生

导师立德树人职责落实的系统谋划、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,领导

组办公室设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处。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要成

立由单位主要领导担任组长,其他有关领导担任副组长,研究生

院 (研工部 )、 人事处等相关部门组成的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工

作领导组,统筹协调本单位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落实工作 ,

领导组办公室设在研究生院。

(二 )规范制度。以《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

树人职责的意见》、《山西省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

改革的实施意见》为引领,按照国家和省关于研究生导师立德树

人职责的相关要求,引 导各研究生培养单位把研究生导师立德树

人职责纳入导师年度考核,并将考核结果作为职称评定、职务晋

升、绩效奖励、评优评先、招生计划分配等的重要依据,充分发

挥考核评价的鉴定、引导、激励和教育功能。各研究生培养单位

要尽快健全完善相关管理办法,从研究生的选拔、培养、毕业等



各个环节来加强对研究生导师的管理与规范,确保研究生导师立

德树人职责落在实处。

(三 )强化落实。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要安排专项经费用于导

师队伍建设,定期组织交流、研讨,提升导师学术研究水平和研

究生指导能力;尊重和保障导师自主性,维护和规范导师在招生、

培养、资助、学术评价等环节中的权利;保障导师待遇,加强导

师培训,支持导师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和行业企业实践,逐步实现

学术休假制度;改善导师治学环境,提供必要的工作场所、实验

设施等条件;积极听取导师意见,营造良好校园文化环境,提升

导师工作满意度。


